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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防止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保护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农药管理条例》《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及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宁夏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归集、市场化运营、环卫参与、焚烧填埋及资源化利用实际情况，统筹全区现有处置企业、环卫服务机构、农资经营主体资源，实行分类处置、分级管理、市场化运作，制定本方案。
一、适用范围及内容
（一）适用范围：本方案适用于我区行政区域内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贮存、运输、处理及监督管理活动。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个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贮存、运输、处理单位和个人，以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必须严格遵守本方案。
（二）适用内容：本方案所称农药包装废弃物，是指农药使用后被废弃的与农药直接接触或含有农药残余物的包装物，包括瓶、罐、桶、袋等。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版）规定，农药包装废弃物收集、运输、利用、处置环节均不按危险废物管理，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或《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要求，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或者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
二、工作目标
进一步健全覆盖全区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网络和处理体系，实现回收点行政村全覆盖，种植集中区域和偏远地区回收机制高效运转；形成“生产—经营—使用—回收—处理”的闭环管理流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无害化处理率显著提升；有效降低农田土壤、河湖水体污染风险，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三、主要任务
（一）健全回收体系
1.科学布设回收点。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每季度开展1次农药包装废弃物产生量调查，建立动态数据库，根据种植结构和用量合理布设回收点：每个行政村至少设1个回收点，种植大户集中区域增设临时回收点，偏远地区实行“流动回收车+定期收集”模式。回收点需悬挂统一标识，明确管理责任人及联系方式。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监督回收点设施设备的标准化建设，确保标识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2.落实回收责任机制。严格执行“谁生产谁负责、谁经营谁回收”原则。农药生产企业需在产品标签标注回收责任信息，委托经营网点回收的应签订书面协议；经营者需对所售农药及产生的包装废弃物实行“销售—回收”闭环管理，不得拒绝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拒绝回收或虚假标注回收责任信息的违法行为，对违规企业纳入黑名单管理。
3.规范回收装置设置。农药经营者的回收装置应分类设置（液体/固体包装），配备防渗漏托盘及警示标识，每月至少清理维护1次。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定期抽查回收装置的合规性，对未按要求设置的经营者责令限期整改。
4.鼓励使用者交回包装。鼓励经营者通过“以旧换新”“积分兑换”等方式引导使用者交回包装废弃物，对交回量排名靠前的使用者给予农资折扣奖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监督回收奖励机制的公平性，防止价格欺诈或变相垄断行为。
5.明确使用者回收义务。农药使用者应遵循“随用随收”原则，田间作业时携带专用收集袋，严禁丢弃在沟渠、农田、道路旁。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应指定专人负责集中收集。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统筹指导各地住建、市政环卫部门，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全面纳入城乡保洁体系，与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无缝衔接；各地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环卫站、市政和环卫服务中心全程参与收运、暂存、填埋、焚烧处置工作。
6.推广科学清洗方法。使用者配药时需采用“三次清洗法”，将残留农药倒入施药器械，清洗液随药液喷施，减少残留污染。农业农村部门要开展农药安全使用技术培训，推广标准化操作流程。
7.强化回收台账管理。回收站点要建立回收台账，信息应包含：回收日期、交回人（单位/个人）、包装类型及数量、去向（转运/暂存）、经手人签字。台账需电子化存档，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保存期限均不少于3年。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对台账真实性进行随机抽查，发现造假行为依法从重处罚。
（二）规范处理流程
1.严格贮存场所标准。贮存场所需符合“三防”标准（防雨、防渗、防流失），配备消防器材及应急吸附材料，距离水源地不少于300米，暂存时间不得超过180天，超期未处理的需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指导市县住建部门负责贮存场所选址合规性审查，统筹环卫场站资源保障暂存需求，确保符合城乡规划和环卫设施布局要求。
2.规范运输管理。运输时需签订运输协议，明确污染防治责任。运输车辆应选用防雨、防渗漏、防遗撒的箱式运输车，并全程记录运输轨迹，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协调全区环卫系统为合规运输车辆提供通行便利，严禁与城市生活垃圾混运。
3.明确处理企业要求。资源化利用企业需满足以下条件：具备污染治理设施，建立全程追溯系统，通过国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无害化处理企业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生态环境厅联合公布名录，每年复核1次。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对资源化利用企业的产品质量进行定期抽检，禁止违规生产食品接触类产品。
4.限定利用领域。资源化利用禁止用于以下领域：食品/药品包装、医疗器械、儿童用品、饮用水处理设备等。利用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气需达标排放，残渣按危险废物处理。企业每年要向主管部门报送利用量及产品流向报告。市场监管部门要对违规生产禁用产品的企业依法作出处罚。
5.强化核查与应急处置。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生态环境部门每年对资源化利用企业开展1次现场核查，重点检查台账真实性、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市场监管部门要派员参与，对企业质量控制体系进行评估。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建立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对非法倾倒、泄漏等事件实行应急处置机制，重大事件要及时报送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启动跨区域协同处置。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参与应急处置，提供城市环卫设施支持。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责任落实
1.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规定，组织、协调、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监督管理职责，建立健全回收处理体系，统筹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等设施建设。
2.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药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的监督管理。
3.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活动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负责定点处置企业环保复核、环境污染应急处置、跨区域协同治理。
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城乡环卫保洁、生活垃圾收运、填埋场及环卫场站资源；负责贮存场所选址审查、运输通行保障、环卫力量参与回收处置及应急保障。
5.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管主管部门负责回收点标准化建设、回收奖励机制公平性监管、农资企业经营行为监管、资源化产品质量抽检及违规主体黑名单管理。
6.凡在我区行政区域内的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应当积极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及时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并进行处理。
7.自治区鼓励和支持相关行业协会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中发挥组织协调、技术指导、提供服务等作用，鼓励和扶持专业服务机构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
8.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市场监管、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宣传教育，指导农药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和专业化服务机构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理。
（二）严格执法监管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市场监管、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未按规定履行职责的，自治区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农药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未按规定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的，由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3.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一般环境污染事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对责任主体予以处罚。
4.农药经营者不履行农药废弃物回收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5.农药经营者和回收站（点）未按规定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台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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